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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雅加達亞洲運動

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5 年 12 月 30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50040422A號函辦理。 

二、目的：選手藉由本計畫之培訓執行，並透過相關輔導工作及行政

支援，有效提昇選手訓練績效，以利於參加 2018 年第

18 屆雅加達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雅加達亞運會）

獲得獎牌，爭取優異成績。 

三、實力現況分析： 

（一）中華男子代表隊

1.男子單打方面：目前本會世界排名最高之選手為莊智淵(10名)

及陳建安(25名)，其中莊智淵選手繼 2012年

倫敦奧運會獲得第 4 名成績後，於 2013年莊智

淵及陳建安世界個人雙打冠軍及職桌年終總決

賽均獲得銅牌，2014 年仁川亞運會團體第 3名

及個人第 3名，而陳建安目前世界排名(25 名)

往上攀升中，101年度兩次獲得 21歲組公開賽

冠軍，並於中國公開賽打入前八強，2014 年仁

川亞運會團體第 3 名，藉由培訓使其與國際頂

尖好手抗衡，提升單打競技實力。 

2.男子雙打方面：目前男子雙打選手莊智淵、陳建安為國內最佳

組合，參加 104年度國際公開賽有多次打入前

四強之佳績，期待此組合能於未來國際大賽中

創造佳績。 

3.男子團體方面：中華男子桌球代表隊正處於新陳代謝階段，男

子隊實力目前以莊智淵選手世界排名前 10名

最佳，其次為陳建安選手世界排名 25 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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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選手世界排名介於 100 至 200名之間，與亞

洲其他（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實力相比

仍有提升空間。  

（二）中華女子代表隊 

1.女子單打方面：目前國內世界排名最高之選手為鄭怡靜(6名)

後面較優秀女子選手是陳思羽世界排名在 40

名，仍具有國際競爭力，期透過培訓階段提升

競技實力，並藉由國際賽磨練吸收經驗及提升

排名與技、戰術水準，而達到頂尖選手水平。 

2.女子雙打方面：目前女子選手鄭怡靜及陳思羽為國內最佳雙打

組合，最近國際賽嚐試搭配雙打，是我國女子

雙打重點培訓組合，未來將力抗中國、日本及

韓國的利器。 

3.女子團體方面：鄭怡靜、陳思羽、鄭先知及劉馨尹等選手世界

排名由之前的 70幾名與 100多名提升至目前的

7 名、40名、93名及 117 名，競技實力一直提

升中，世界排名也跟著上升，由於桌球項目是

亞洲國家的競技強項，其實力都是世界頂尖，

我國 2015年世界團體錦標賽女子團體賽榮獲

女子團體第 3名，為本土選手最好團體成績，

更希望能將此佳績帶領至 2018年雅加達亞運

會。 

四、訓練計畫： 

（一） 總目標：於 2018 年雅加達亞運會奪得銅牌以上成績。 

（二） 階段目標： 

1. 參加 2017年亞洲錦標賽：男子團體前三、男子單打前三、男

子雙打前三、女子團體前三、女子單打前八、女子雙打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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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雙打前三。 

2.參加 2017 年世界個人桌球錦標賽單項比賽：男子單打坐八望

四、男子雙打進前八、女子單打目標前八、女子雙打坐八望四、

混合雙打前八。 

3.參加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女團體前二、男子單打前三

男子雙打前三、女子單打前三、女子雙打前三、混合雙打前三。 

（三） 訓練起迄日期：自計畫核准日起至 2018 年雅加達亞運會賽 

              後檢討止。 

（四） 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以培訓期間之時段作劃分） 

1.第一階段：自本計畫頒布日起至 2016年 12 月 30 日止，分三

期辦理。除於國內外參賽及移地訓練之外，皆於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採集中訓練方式辦理培訓事宜。 

（1）第一期：自本計畫頒布日起至 2017年 1 月 31 日止。 

（2）第二期：自 2017年 2 月 1日起至 2017 年 8月 31 日止。 

（3）第三期：自 2017年 9 月 1日起至 2018 年 1月 31 日止。 

2.第二階段：自 2018 年 2 月 1日起至 2018 年 8月 31 日止。除

於國內外參賽及移地訓練之外，皆於國訓中心採集中訓練方

式辦理培訓事宜。 

3.第三階段總集訓：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至雅加達亞運會結束

日止。除於國內外參賽及移地訓練之外，皆於國訓中心採集

中訓練方式辦理培訓事宜。 

（五） 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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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於國訓中心集中綜合訓練，並參加各項國際公開

賽或移地訓練。 

2.第二階段：於國訓中心集中綜合訓練，並以比賽代替訓練參

加各國公開賽，積極爭取世界排名，以利亞運會種子球員之

排序。 

3.第三階段總集訓：於國訓中心集中綜合訓練，並參加各國公

開賽及國內、外移地訓練。 

（六） 訓練內容：(由國訓中心教練擬訂) 

（七）實施要點： 

1. 各階段訓練重點量化之撰述： 

（1）第一階段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綜合技術能力。 

（2）第二階段加強選手比賽技戰術能力並參加公開賽，提升

選手比賽能力。 

（3）第三階段針對主要對手進行模擬訓練，並參加國外移地

訓練增強不同打法的適應性。 

2. 各階段訓練方法之撰述：以上三階段之技術訓練採用單球、

多球及模擬比賽的訓練方式，並配合體能訓練。 

3. 國內外移地訓練之撰述： 

（1）至歐洲、中國大陸參加聯賽，及至中國大陸進行國外移

地訓練，並與各省隊進行技術交流，增強各種打法適應

性，提升比賽臨場反應。 

（2）中國大陸的桌球技術水準執世界之牛耳，我國選手至中

國大陸移地訓練將能提昇選手的技術、經驗、戰術及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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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技巧及運用，也增加選手學習及觀摩的機會，從運用中

國大陸豐富的訓練資源與陪練的訓練方式，可以提高我國

選手之整體技術。 

4. 訓練成效之預估：將提昇選手整體的體能狀況、紮實的基本

動作、打球的質量與穩定性的提昇、積極運用及思考戰術配

套、良好的雙打默契與跑位靈活性。 

5. 訂定成績檢測標準及選手汰換之辦法 

（1）第一階段進退場檢測點：以世界排名為基準。 

a. 排名 300 名外需每年進步 100名。 

b. 排名 200 名內需每年進步 50 名。 

c. 排名 100 名內需每年進步 30 名。 

d. 排名 99名至 50名需每年進步 10名。 

e. 排名 50名內需維持在 50名內。 

（2）第二階段進退場檢測點： 

a.未達成第一階段進退場檢測點者。 

b.依入選下一年度國手資格者為進退場檢測依據。  

五、督導考核： 

  （一）培訓期間由本會選訓小組人員、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小組專項

委員、全項委員及專家學者輪流前往督導。 

  （二）請教育部體育署適時派員前往督導、考察訓練成效，俾以改    

        正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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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內容：訓練計畫實施情形、訓練日誌、訓練時間、選手

訓練情況及比賽成績等。 

六、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運科：檢測實施計畫項目支援。 

  （二）運動傷害防護：支援防護員或按摩師。 

  （三）醫療：復健、健檢、醫療意外保險。 

  （四）課業輔導：就讀學校、課程及建議處理方案。 

  （五）公假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 

  （六）代課鐘點費或代理職缺費。 

  （七）其他：依實際狀況提出需求。 

七、經費籌措：本案所需經費報請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不足經費 

               由本會自籌及尋求企業贊助。 
八、本計畫經本會 2018 年亞運培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通過，送國 
    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報運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